出生医学证明签发(含换发、补发)办事指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适使用范围：1.在本县医疗保健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，出生后30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；2.为现行婚姻内生育的新生儿；3.父母均为本县户籍，符合随父或随母落家庭户。
实施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。
申报材料：《出生医学证明》首次签发登记表；新生儿母亲签字的授权委托书；申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；父母双方有效身份证件；《结婚证》；身份证明、助产机构住院病例、亲子鉴定意见书。
办理时限：即办件。
办理地点、交通指引及联系电话：
涞源县医院        中心路299号  0312-7321494转89341
涞源县妇幼保健院  中心路170号  0312-7326798 
涞源县中医院      开源路87号   0312-7358310
投诉电话：        0312-7333710
收费事项：无（邮寄服务费按寄递服务标准另行收取）
服务流程图 
新生儿父母携带相关证件资料

[bookmark: _GoBack]签发人员审核相关资料及信息，无误后办理
到新生儿出生的助产机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签发办公室（院外签发和补发到县级行政部门或委托机构办理）
领证人签字后领取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
